
附件 1

2022 年“多威杯”U 系列田径联赛浙江赛区

资格赛（杭州站）暨浙江田径基地特许赛

竞赛规程（IV 级赛事）

一、审核单位

中国田径协会

二、主办单位

浙江省田径协会

三、承办单位

浙江省黄龙体育中心

四、协办单位

浙江黄龙体育文化培训有限公司

浙江恒锐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五、竞赛时间和地点

竞赛时间：2022 年 7月 30 日--31 日

比赛地点：浙江省黄龙体育中心

六、参加单位和竞赛分组

(一)参赛单位

浙江省内各田径后备人才基地

已在省田协注册的体育俱乐部、培训机构等（详见附件 4）

体育传统校

浙江省田径队等



(二)竞赛分组

U20 年龄男、女组：18、19 岁，即 2003 年 1月 1日—2004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者；

U18 年龄男、女组：16、17 岁，即 2005 年 1月 1日—2006 年 12

月 31 日出生者。

专业组男、女组：浙江省队在籍运动员

七、比赛项目

(一) U20 年龄：

1、男子(10 项)：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110

米栏(栏高 0.991 米)、400 米栏(0.914 米)、跳高、跳远、三级跳远。

2、女子(10 项)：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100

米栏(栏高 0.84 米)、400 米栏(0.762 米)、跳高、跳远、三级跳远。

(二) U18 年龄：

1、男子(10 项):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

110 米栏(栏高 0.914 米)、400 米栏(栏高 0.76 米)、跳高、跳远、三

级跳远。

2、女子(10 项): 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

100 米栏(栏高 0.762 米)、400 米栏(栏高 0.762 米)、跳高、跳远、

三级跳远。

（三）专业组：



1、男子(11 项)：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110

米栏(栏高 0.991 米)、400 米栏(0.914 米)、跳高、跳远、三级跳远、

4X100 米。

2、女子(10 项)：100 米、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100

米栏(栏高 0.84 米)、400 米栏(0.762 米)、跳高、跳远、三级跳远。

八、参赛规模

参赛运动员：600-800 人

本次比赛只接受集体报名，不接受个人报名

各代表队限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5 人

每队运动员报名人数不得少于 10人

九、报名及食宿费用

(一) 报名费遵照《中国田径协会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国 U 系列田

径比赛报名费标准的通知》(田协字〔2020〕314 号)的规定执行(附

件)。 收费标准为 300 元/项(第二项起 100 元/项)。

(二) 食宿费：

1.食宿费用按当地食宿费最优惠价格收取，由各参赛队自理；

2.原则上举办地城市的参赛人员食宿费自理，为做好防疫工作，

赛事组织单位统一为跨市参赛运动员提供宾馆、酒店。

(三) 核酸检测费用自理。

十、参赛办法

(一) 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身份证参赛，比赛现场进行指纹

验证或人脸识别验证。



专业组凭全国注册证参赛。

（二）参赛资格：

参赛单位所在设区市的中国田径协会注册的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浙江省田径协会注册体育俱乐部、浙江省内国家田径单项高水平后备

人才基地、田径体育传统校、各相关中学等在训运动员，均可以训练

单位为代表队报名参赛

(三) 本次比赛不接受个人报名。每名运动员报名不得超过 2 项，

由于器材规格等原因，允许 U18 年龄组报名 U20 年龄组参赛(不得

出现两组兼报)。

十一、竞赛办法

(一) 本次赛事按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田径竞赛规则2018-2019》

及世界田联最新修订的有关规则执行。

(二) 比赛的场地和器材须经中国田径协会认证审定。投掷器材

需经世界田联或中国田径协会审定。

(三) 运动员号码布由大会统一制作。

(四) 比赛前召开技术会议对运动员进行参赛确认，比赛时间、

竞赛分组以秩序册为准。

(五) 凡违反体育道德或检录无故未到者，将取消所有后继比赛

项目的成绩。

(六) 比赛采用仲裁录像设备，并可根据仲裁录像进行判罚。

十二、资格审查

本次比赛设立运动员资格审查委员会，资格审查委员会将在赛



前、赛中、赛后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审查。如发现并查实运动员在

参赛资格上有弄虚作假及违反规定者，取消该运动员参赛资格。

十三、录取名次、计分和奖励办法

(一) 径赛项目采取预赛+决赛，中长跑项目可直接决赛；田赛项

目原则上根据报名人数决定是否分组决赛，按比赛成绩进行名次录取。

(二) 比赛的正式成绩传送至浙江省田径协会成绩管理系统，列

入各 U 系列比赛的成绩记录，并报送进入中国田径协会成绩系统。

(三) 各单项比赛按成绩录取前 8 名，参赛人数不足 9 人的项

目，按实际参赛人数递减 1 名录取名次；报名人数不足 3 人时，取

消该项比赛。

(四) 根据中国田径协会赛事体制有关规定，非全国注册运动员

必须参加Ⅳ级赛事并取得“2.5 级”以上成绩才有资格参加更高级别

赛事，因此本次赛事成绩将由中国田径协会审定并作为参加Ⅲ级赛事

的依据。

（五）单项前八名颁发成绩证书；

十四、报名

(一) 各参赛单位根据本次比赛竞赛规程的参赛办法要求报名。

(二) 报名方式：

1、由代表队领队填写《2022 年 U系列联赛浙江赛区资格赛参赛

申请表》（详见附件 1），并经过属地区县以上体育主管部门或协会

审批、地市级体育主管部门或协会报备后，向浙江省田径协会申请“代



表队资格”，联系人：黄丽英 13588824115 （各队需缴纳赛风赛季

保证金 1000 元、赛后退还）

2、各队报名成功后，取得报名网站“登录账号”和“登录密码”，

报名系统业务联系人：李渭健 15057035556

3、登录浙江省田径协会官网“http://www.zjtjw.com”或关注

微信公众号报名

4、报名表打印并加盖单位公章，制成 PDF 文件，发送至邮箱

519072973@.com，联系人:黄丽英, 电话：13588824115

(五) 报名时间：7 月 14 日--20 日。逾期不受理报名。

(六) 组委会将对各参赛单位报名信息进行审核，报名成功后，

组委会以电话短信形式予以确认；未报名成功的运动员，组委会以电

话形式予以告知到代表队领队。

十五、报到

(一) 报到时间：见补充通知。

(二) 报到地点：见补充通知。

(三) 如规定时间内未报到队伍不提前说明原因即视为放弃比赛，

所有比赛费用不退。

(四) 由主办单位选派的裁判员按照通知规定时间和地点报到。

(五) 报到时各参赛单位必须提交以下材料，如未提交者将取消

参赛资格，已报名所有费用不退。

1.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2.运动员学籍证明、俱乐部证明 (加盖公章)；

mailto:519072973@.com，联系人:黄丽英,


3.教练员学校在职证明或俱乐部证明(加盖公章)；

4.所有参赛人员 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5.县级以上医院体检健康证明(比赛前 6 个月以内)；

6.反兴奋剂承诺书(运动员、教练员、领队)；

7.个人参赛承诺书(运动员、教练员、领队)；

8.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单据复印件)；

9.各代表队比赛服装照片，需明显标注参赛队队名。

十六、赛事级别及技术代表和裁判选派

(一) 此项比赛已申请为中国田径协会Ⅳ级赛事，浙江省田径协

会将选派 1-2 名赛事监督，浙江省田径协会还将选派 3名赛事裁判

参与和监督本次赛事的执裁工作。

(二) 赛事其他技术代表、仲裁、裁判员由浙江省田径协会按岗

位要求选派。

十七、疫情防控

(一) 按照协会疫情防控指南要求，结合当地疫情防控的实际情

况做好赛事疫情防控方案，落实防控指南中的各项工作要求。报到时

需提供健康码、行程码及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二) 如需核酸检测，费用自理。

十八、兴奋剂、性别检查

(一) 严禁使用兴奋剂及违规手段。

(二) 兴奋剂检查和性别检查按照国家体育总局，浙江省体育局

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 赛事期间将安排反兴奋剂宣传教育等课程或活动。

十九、其他

（一）本次赛事的成绩将录入到中国田径协会成绩系统，并作为

报名参加三级赛事（可审批一级、二级等级运动员）的必要依据。

二十、本规程最终解释权归浙江省田径协会所有。

二十一、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